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４〕１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«国务院关于

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»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为了贯彻«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»

(国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１号)(以下简称«指导意见»),进一步做好上海化解

产能过剩矛盾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一、明确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

(一)总体要求

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,围绕

“创新驱动发展、经济转型升级”,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当前和

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,按照«指导意见»,不
折不扣地落实各项工作.

(二)基本原则

坚持按照“尊重规律、分业施策、多管齐下、标本兼治”的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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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,结合本市实际,着力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,着力完善政策制

度,着力加强市场监管,通过消化、转移、整合、淘汰等多种途径,有
效遏制钢铁、水泥、船舶等重点行业的产能扩张.同时,创新体制

机制,继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,推进“三高一低”行业的调整,
不断优化产业结构.

二、细化行业目标

结合本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,到２０１７年,钢铁产

能控制在２０００万吨左右,水泥熟料产能(资源综合利用)控制在

２１０万吨以内,粉磨产能控制在７００万吨以内,船舶产能控制在

１２００万吨左右,并对相关行业施行整体控制和调整优化.
(一)钢铁.按照“减能增效、优化结构”的要求,控制并逐渐减

少本地钢铁产量,淘汰小型零星钢铁生产企业,调整优化宝钢精品

钢生产基地布局,提高产业发展效益和节能减排成效;促进钢铁制

造向新材料制造转变,向钢铁服务延伸.
(二)水泥.按照“压缩整合、综合利用”的要求,在推进资源综

合利用项目建设的同时,加快全市水泥行业的整合、兼并,加快黄

浦江沿岸等敏感区域水泥企业的关停、搬迁.
(三)船舶.按照“控制产能、提升能级”的要求,在维持现有产

能的前提下,进一步提升产业能级和附加值.
继续保持产业结构调整、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成效,对本市已

调整退出的电解铝和平板玻璃行业进行严格监管,不允许再新增

产能项目.
三、多项措施并举

(一)完善行业管理.建立健全监管约束机制,制定产业指导

目录和相关标准,实施产业政策符合性认定试点工作,严把行业准

入.研究相关行业产能实施“等量减量”置换机制.建立项目信息

化服务平台,加强项目动态监管.发挥行业协会在行业自律、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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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.
(二)严格环保监管.按照国家和本市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的

法律、法规,加强环保准入管理,严格控制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

量,完善区域限批措施.开展环境质量、重点污染源排放情况动态

监测,强化执法监督检查,对污染物排放超标企业实施限产、停产

措施;对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企业停产整顿,对经整顿仍不符合相

关规定的企业予以关停.
(三)优化资源配置.加强对重点行业新增使用土地、岸线的

审核,对未经核准、备案的项目,一律不得批准使用土地、岸线.探

索研究工业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机制创新,加快盘活闲置土地.按

照体现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的原则,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.
对相关行业能耗、电耗、水耗达不到节能降耗标准的产能,实施差

别性和惩罚性电价、惩罚性水价政策,形成价格倒逼机制.
(四)落实金融政策.加强对相关行业实施针对性的信贷指导

政策,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.按照«本市贯彻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›的实施方案»,对
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,客观甄别产品有竞

争力、有市场、有效益的企业,提出重点企业名录,支持金融机构对

这类企业给予资金支持.梳理实施产能整合的重点企业名录,开
展定向并购贷款,支持企业兼并重组.探索创建产业基金,开拓企

业兼并重组融资渠道.
(五)妥善安置职工.区(县)、镇(街道)政府将化解产能过剩

矛盾中的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纳入就业扶持政策体系.落实促进自

主创业、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和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各项政策,
做好职业指导、职业培训、政策咨询等公共就业服务工作,搞好社

会保险接续和转移,落实相关社会保障,依法妥善处理职工劳动

关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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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形成推进合力

(一)落实责任主体.各区县政府是落实化解产能过剩任务的

责任主体,要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和城市规划、产业特点,形成具

体化、定量化、可操作的工作方案,并积极推进实施.各有关部门

和单位要严格按照«指导意见»,推进国家和本市相关政策措施的

有效落实.
(二)强化分工合作.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与产业结构调整、

布局优化调整、大气污染治理紧密结合起来,发挥环保、安全监管、
质量技监、经济信息化等部门的协同作用,明确各项工作的牵头部

门、参与部门.牵头部门总体负责工作推进,协调及解决工作推进

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;参与部门负责落实本部门的工作,并积极配

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.
(三)严格落实督查.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列入区县政府

绩效考核的内容.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和社会公众监

督作用.市产业结构调整协调推进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对本通知

的实施情况进行督查,并定期将有关情况上报市政府.

２０１４年３月８日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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